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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偽造文書篇 

一、 案情概述 

 
海巡署所屬機關人員甲明知公務車僅限公務目的使用，卻

利用職務上得使用公務車之機會，以案件協調名義，駕駛

公務車訪友，並於派車單上虛偽填載起訖地點、時間及里

程，詐得用車利益折算共計新臺幣 1 萬 6 千餘元。 

二、 風險評估 
 

(一) 相關規範不周延 

經審視當事人服務機關公務車派遣之作業規範，係參

據他機關之車輛管派原則，惟因事發機關之任務特性

略有差異，公務車使用頻繁，致管派程序稍有不足。 

(二) 主管審核不確實 

公務車輛管理及集中調派，雖係內勤單位受理申請程

序，但僅於派車單形式審查，申請人是否確因公務需

要調派公務車使用，為用車單位知之最稔，該主管如

未詳實審查有無調派公務車之必要，無法有效防杜公

務車私用情事。 

(三) 法紀觀念不嚴謹 

行為人法紀觀念薄弱，明知公務車使用之相關規定，

卻以公務掩護私務，利用職務上機會填寫內容不實之

派車單交予車輛管理人，詐欺取得使用公務車之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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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治措施 

 
(一) 修訂相關規範 

依據該機關之任務特性，修訂符合機關特性之車輛管

派原則，律定明確之車輛申請方式，並請各單位注意

車輛管派事項，嚴禁挪為私用或違反申派用途，確保

車輛使用之正確性，避免類案再生。 

(二) 完善管理制度 

各單位主管應善盡審核責任，落實公務車控管使用，

並嚴正要求同仁於值班室工作日誌「車輛派遣」項目

中，車號、使用人、使用事由、使用時間等欄位填

實，避免公務車私用及無法即時掌握查考之情。 

(三) 提升法治觀念 

「公器私用」案例於新聞媒體時有所聞，尤以公務車

私用最為常見，公家財物本應用於公務，公務員不應

為貪圖便利或為謀小利，擅將公物私用，不僅違反行

政規定或觸犯刑法罪責，亦可能造成外界觀感不佳，

影響機關聲譽。 

四、 參考法令 

 
(一)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

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二) 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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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三) 刑法第 339 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

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

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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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侵占篇 

一、 案情概述 

 
海巡人員甲因沉迷網路簽賭肇致債台高築，業經單位提列

為風險人員，其為償還債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

用共同執行留置室戒護勤務同仁短暫公出之機會，將留置

人員保管櫃內收繳代管之現金侵占入己，侵占共計新臺幣

1 萬 8 千元整。 

二、 風險評估 
 

(一) 沉迷賭博惡習 

賭博為從古至今無法消除之積習，不慎成癮可能造成

個人債務積欠問題，促使債務人以不正當手段達成獲

取金錢，除可能侵占職務上持有之私人財物，亦可能

向地下錢莊借貸或向他人索賄等非法情事滋生。 

(二) 潛存財務風險 

該單位明知行為人為財務風險人員，仍指派擔任留置

室戒護人員，負責辦理留置人員金錢保管、貴重物品

保管及領用等任務，肇致其得利用執行勤務機會，將

職務上持有之私人財物侵占入己。 

(三) 缺乏法紀觀念 

行為人缺乏法紀觀念，為清償債務而誤蹈法網，造成

無法挽回之後果，因侵占罪為即成犯，於持有人有易

持有為所有之意思時，即行成立，縱使事後將所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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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返還給原所有人，亦難逃犯罪之成立。 

三、 防治措施 

 
(一) 戒除不當休閒娛樂 

賭博係利用人性的弱點，使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同

仁應清楚認識不論存在於虛擬網路空間，或是真實環

境的賭博行為，都可能害人害己，應從事多元正當休

閒娛樂，調劑生活及紓解工作壓力，活出美好璀璨的

人生。 

(二) 貫徹人員監督管理 

單位主官對於經管財務行政事項人員，應貫徹查考職

責，聚焦於品德、金錢支用、營內外交友及家庭生活

狀況，且對於風險人員，應加強輔導及匡正，檢討其

負責職務及任務，並適時採取積極預防作為，以防杜

同仁逾矩或涉貪意願，發揮機關風險預警功能。 

(三) 加強廉政法紀教育 

援引實際案例為宣導內容，藉由講習、廉政指引及廉

政微電影等方式向同仁宣導，提升法紀觀念及廉潔意

識，公務員之言行舉止，均攸關政府機關形象，社會

大眾亦對公務員採高道德標準，同仁應恪遵法令，謹

慎勤勉，以免涉及刑事責任而後悔莫及。 

(四) 辦理全面專案清查 

規劃辦理專案清查，確保各留置室財物管理情形及正

常運作模式，檢視現行相關法規執行狀況，提供具體

改善作法及興革建議，以建構完善管理機制，實踐風

險管理，避免類案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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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考法令 

 
(一)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侵占職務上持有之

非公用私有財物) 

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下罰

金。 

(二) 刑法第 336 條第 1 項(公務公益侵占罪)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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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詐欺篇(一) 

一、 案情概述 

 
(一) 海巡人員甲為 A 船廠負責督工人員，每月可申請一定

上限超勤加班費，於船廠停工期間未有督工之事實，

仍於出入登記簿簽名，並將不實超勤時數填入個人超

勤申請表，使不知情之承辦人及審核人員陷於錯誤，

而核發超勤加班費，詐領共計新臺幣 7 千餘元。 

(二) 海巡人員乙，明知 A 案等 104 案，並非透過諮詢人員

取得情資，或無實際與諮詢人員餐敘或致贈禮品，竟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自行蒐集所得之空

白單據，偽填消費日期、品項及金額，謊稱係與諮詢

人員或儲備人脈餐敘及送禮，持以核銷偵辦案件活動

費，詐領共計新臺幣 43 萬餘元，除部分款項用於同仁

聚餐聯誼之酒水餐費外，餘款充作為該單位之公積金

使用。 

(三) 海巡人員丙等 6 人負有查緝海岸走私職責，製作虛偽

不實檢舉筆錄，於查獲私菸案件後，向各縣市政府申

請查緝私菸酒案檢舉獎金，詐領共計新臺幣 1,130 萬

餘元。 

二、 風險評估 
 

(一) 犯罪心態僥倖 

加班費、偵辦案件活動費及查緝私菸酒案檢舉獎金之

申請，皆訂有法定條件及程序，行為人法紀觀念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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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抱持「不拿白不拿」之僥倖心態，犯下嚴重錯誤

卻渾然不覺。 

(二) 主管督導消極 

單位主管對於屬員申請各類款項，是否有顯不合理之

申請及是否符合相關規定等事項未積極督導審核，以

致第一時間錯失阻止犯罪發生的機會。 

(三) 審核機制疏失 

各類款項之申請須經各相關單位審核佐證資料，惟仍

發生詐領情事，若內控機制欠缺嚴謹態度，致錯誤無

法及時修正，將給予貪念者趁隙而入的機會，助長偏

差價值觀，導致犯罪孳生惡性循環。 

三、 防治措施 

 
(一) 導正法紀觀念 

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申請各類款項應名實相

符，若是心存僥倖，實際上付出隱形成本，是將人生

孤注一擲的風險。 

(二) 善盡主管職責 

單位主管為各類款項申請首位把關者，平時應對同仁

加班、出差狀況及請領各項費用之理由等加強關心及

適時導正，發揮防微杜漸之功能，避免同仁誤觸法

網。 

(三) 落實分層作業 

申請各類款項流程審核，如同生產線上分工合作的伙

伴，各相關單位應確實核對負責環節，避免流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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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四、 參考法令 

 
(一)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 2 款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

之物交付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

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 4 款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

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

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

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

而獲得利益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

千萬元以下罰金。 

(三) 刑法第 339 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

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

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四) 刑法第 210 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 刑法第 213 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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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六) 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

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七) 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變造文書罪）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

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

定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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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詐欺篇(二) 

一、 案情概述 

 (一) 海巡人員甲以偵辦刑案及投資虛擬貨幣為由，向同事

A、B、C 及 D 要求提供新開立之銀行帳戶及提款卡，

並佯稱俟辦案獎金發放或投資獲利後將分配利潤，A 等

3 人遂提供新開立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予甲，惟甲

竟將 A 等 3 人提供之銀行帳戶，提供詐騙集團作為詐騙

工具使用。 

(二) 海巡人員乙上網得知民眾 E 有招攬貨物包裝代工消息，

經乙聯繫 E 後，E 向乙要求提供銀行帳戶作為購買材料

及申請政府補貼金之用，乙遂將銀行帳戶之存摺及提款

卡寄給 E，E 將乙提供之銀行帳戶，遭 E 詐騙他人使

用。 

(三) 海巡人員丙因有資金貸款之需求，上網搜尋 F 公司有辦

理相關貸款資訊，丙聯繫 F 公司後，F 公司告知丙經審

核通過才能核撥申請貸款之款項，因此需調查丙之銀行

帳戶，要求丙將提款卡寄給 F 公司審核，丙遂將其銀行

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寄至 F 公司，遭 F 公司詐騙民眾使

用。 

二、 風險評估 
 

(一) 社會經驗不足 

同仁可能因社會經驗不足，提供他人銀行帳戶之存摺、

提款卡或密碼，卻忽略若僅為方便匯款或審核，通常不

需提供提款卡或密碼，一時疏忽使自己的銀行帳戶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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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集團手中的「人頭帳戶」，可能成立刑法第 339 條

普通詐欺罪之幫助犯甚至共犯而被移送偵辦並判刑。 

(二) 理財觀念偏差 

現今投資理財或金錢借貸等訊息隨處可見，同仁易遭表

面利益吸引，如未認清自身財務狀況並掌握收支情形，

可能身陷財務危機。 

三、 防治措施 

 (一) 強化防詐騙意識 

目前常見詐騙人頭帳戶手法如假貸款、投資及求職等原

因，要求提供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以利將款項匯

到帳戶內，或要求購買遊戲點數，請謹慎保管個人金融

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切勿隨意給他人使用。 

(二) 建立正確理財觀念 

累積財富是一場馬拉松式的耐力賽，而非投機的百米衝

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以社會上層出不窮的詐騙案

例為鑑，切莫聽信傳言或抱持一夕致富的錯誤心態，才

能避免造成個人財務損失，甚至觸法而身陷囹圄，並應

衡量收入與支出狀況，建立合理消費習慣，審慎做好理

財規劃，一步一腳印，朝向富足圓滿的人生邁進。 

四、 參考法令 

 (一) 刑法第 339 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

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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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二) 刑法第 339-4 條(加重詐欺罪)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

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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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賄賂篇 

一、 案情概述 

 
海巡人員甲小組長等 4 人收受航運公司理貨員之賄賂，以

不執行安檢勤務之方式包庇走私，容任自大陸地區走私香

菇轉運回臺，事後按協助轉運次數，收取新臺幣數千至 1

萬元不等之金額。 

二、 風險評估 
 

(一) 品德操守不佳 

道德觀低落、法治觀念不足、自我意志力薄弱、貪得

財物利益、對法律欠缺服從及對工作欠缺忠誠者，多

為貪瀆犯罪之高危險群，容易被誘使犯罪共謀不法利

益。 

(二) 單位風氣不正 

貪瀆犯罪與機關單位風氣良窳互為因果關係，上樑不

正下樑歪，若主管人員未以身作則，帶頭貪贓枉法，

其所屬人員自然群起效尤，藉機圖謀私利。 

(三) 生活交往違常 

行為人與業務往來對象交往分際掌握失當，違反廉政

倫理規範，繼而引發利用職務機會與業務往來對象共

同牟利等不法情事。 

(四) 督導管理不周 

單位主管對於屬員作業異常、平日生活或上班異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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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未及時發現，未過濾有風紀疑慮人員，列為重點對

象嚴密查察，導致貪瀆犯罪之高危險群有機可乘。 

三、 防治措施 

 (一) 深化廉潔意識 

對同仁加強宣導廉政倫理規範、利益衝突迴避及貪汙

治罪條例等廉政法令，提升廉潔價值認知，同仁應隨

時自我惕勵，為維護國人身體、生命、財產安全及海

巡人員優良清廉形象，面對各種利誘時能不為所動，

潔身自愛，切莫因一時貪念，斷送自身前途。 

(二) 型塑廉能文化 

海巡人員肩負海岸巡防及查緝走私偷渡等任務，是私

梟及人蛇集團極欲結交及賄賂的對象，若主管於執行

業務時，能廉潔自持並依法行政，屬員自然風行草

偃，上行下效，積極型塑並維護機關公正清廉形象，

定能爭取⺠眾對於公務機關的信賴及支持。 

(三) 實行走動式管理 

任何貪瀆案件之發生，皆有跡可循，單位主管應實行

走動式管理，瞭解屬員辦理業務情形，有效預防弊案

發生，若知悉有品德操守、工作狀況、交往關係及經

濟狀況等風紀異常狀況者，應適時通報，另應實行職

務定期輪調制度，避免屬員太過熟稔業務而欺上瞞

下，甚至違法亂紀。 

(四) 鼓勵檢舉不法 

目前法務部擬訂「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立意在於當

民間私部門及政府公部門發生危害公共利益之不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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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時，揭弊者挺身而出後之權益保障，以鼓勵檢舉不

法情事，透過大眾端抵制不法公務員索賄，建立貪污

零容忍之觀念，共同維護廉能價值。 

四、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

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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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洩密篇 

一、 案情概述 

 
(一) 海巡人員甲向大陸地區漁民要求，以每艘漁船新臺幣

10 至 15 萬元之對價，洩漏職務上所知悉之勤務班

表，使特定大陸漁民順利越界捕魚，侵害臺灣地區之

漁民權益及漁業資源。 

(二) 海巡人員乙，收受私運業者賄賂，洩漏駐點巡邏位

置、監視器設置位置、守望哨情況及港區雷達設置情

形等公務機密，使其能規避正常安檢程序以順利私運

管制物品進口而不被查緝。 

(三) 海巡人員丙，透過已離職同事丁介紹，收受賄賂新臺

幣 15 萬元，洩漏該隊取締非法駁油勤務之執行時間

及勤務部署海域等公務機密，使 A 船舶公司得以躲避

查緝。 

二、 風險評估 
 

(一) 職務倫理觀念低落 

行為人法紀觀念不足及職務倫理觀念低落，未能視其

職務係民眾對政府的依託，因外在誘惑因素而洩漏職

務上持有應保密之資料，造成國家法秩序之破壞。 

(二) 長期交往關係複雜 

長期辦理固定業務易與經常往來對象過於熟稔，未能

維持適當分際，輕忽倫理規範要求，繼而引發其利用

業務上相關資訊及熟悉接觸對象之機會而牟利等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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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 

(三) 保密內控機制疏漏 

業務上應秘密事項之保密內控管理機制欠缺周延，對

洩密責任之追究仍有不足，使同仁產生僥倖心理，招

致不法情事。 

三、 防治措施 

 (一) 持恆法紀教育 

藉由多元管道協助同仁提升法治觀念及廉潔意識，防

止同仁做出貪瀆違法之行為，海巡人員肩負查緝走私

偷渡及國家安全之任務，無論是執行偵查程序，或處

理一般國家及公務機密時，應恪遵保密規定，若公務

資料外洩，可能造成民眾隱私權受侵害，嚴重者尚可

能危及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 

(二) 適時職務輪調 

必要時因應整體工作狀態予以預防性職務調整，除能

避免產生久任其職滋生流弊，防杜不法事件衍生，亦

能增進同仁行政歷練，提高服務效能。 

(三) 落實保密稽查 

各單位主管應勤於檢查機關保密作為是否有所疏漏，

發現異常情事應即防處，適時採取預防措施，事先防

範避免同仁誤入歧途。 

四、 參考法令 

 
(一)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違背職務收受賄

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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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二) 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

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